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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公司拟续聘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现

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情况说明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是经财政部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批准，具有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公司 2020 年度审计工作中，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较好地完成了相关审计工作。 

为保持公司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拟续聘中汇会计师事务所作为

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聘任期限一年。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

理层依据公司的资产总量、审计范围及工作量，参照物价部门有关审计收费标准

及结合本地区实际收费水平确定合理的审计费用。 

二、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信息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087374063A 

执行事务合伙人：余强 



 

主要经营场所：杭州市江干区新业路 8 号华联时代大厦 A 幢 601 室 

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

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

度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法

规规定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经财政部和证监会批准具有从事证券期

货业务审计和评估资格；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具有中央企业审计资格；经财政部

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具有金融机构审计资格，专业为企事业单位提供证券市场投

融资相关财务鉴证、审计、税务、内部控制、工程咨询、IT 咨询等领域的服务，

具有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能够满足公司财务及内控审计

的要求。 

三、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1、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审计委员会委员通过对审计机构提供的资料进行审核并进行专业判

断，认为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

保护能力等方面能够满足公司对于审计机构的要求，同意续聘中汇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 

2、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执行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在为公司提供 2020 年度审计服务过程中，恪尽职守，严格

遵从独立、客观、公正的审计准则和职业道德规范，出具的审计报告客观、真实

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我们同意续聘该所担任公司 2021 年度审

计机构，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我们认为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执行

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在为公司提供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服务过程中，



 

表现了较高的业务水平和勤勉尽责的工作精神，具备足够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

力、投资者保护能力，为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

况及经营成果，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同

意续聘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负责公

司 2021 年度的审计工作。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同意续聘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2021 年度审计机构。董事

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报备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4、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营业执业证照; 

 

                               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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